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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 州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 
 

 

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： 

根据《关于报送 2019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的

通知》要求，现将我单位 2019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

告如下： 

一、行政许可事项实施情况 

（一）、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。我局现有行政许可事项共 11大项：

包括（1）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核发、（2）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

许可证核发（县级负责的行政审批事项除外）、（3）非煤矿矿山建设

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（县级负责的行政审批事项除外）、（4）危险

化学品建设项目的安全条件审查、安全设施设计审查、（5）危险化学

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、（6）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核

发、（7）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、经营许可证核发、（8）

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、（9）烟花爆竹经营（批发）许可、（10）烟花

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储存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、（11）

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。行政许可事项全部纳入广东

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，并已全部进驻网上办事大厅。据统计，2019

年我局共接受行政许可的申请 3746件、受理 3746件和按时办结 3746

件，按时办结率 1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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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、公开公示情况。对行政许可事项，在我局网站、广东政

务服务网、印制办事指南主动公开公示许可项目实施主体、依据、

程序、条件、期限、申请材料、收费标准、申请书格式文本、咨询

投诉方式等信息，方便办事群众申请查阅。对已审批的行政许可事

项，按“双公示”信用信息数据标准要求，七天内在市政府“双公

示”网站公开许可审批结果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（三）、办理效率及便捷性的情况。2019年度 3746件行政许可事

项都在法定办理时限内办结，且均在承诺时限内办结。在 2019 年底

将“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”“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

安全条件审查”“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”“烟花爆

竹批发经营企业储存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”“ 金属冶

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”等 5项整合为“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

计审查”1项，改为程序性审查，实行承诺制审批，只要申请材料齐

全、有效的，即时审批出件。其中“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

审查”办结时间由 45个法定工作日压缩到 1个工作日承诺时间，最

大压缩达到了 98%。“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” “危

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”“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储存

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”“ 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

设计审查”等 4项办结时间由 20个法定工作日压缩到 1个工作日承

诺时间，压缩达到了 95%。2019年度所有行政审批事项都在承诺时限

内办结，提前办结率在 20%-65%。本单位所有审批事项跑动次数均

不超过 1次。 

（四）、监督管理情况。我局在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中实施审管分

离，建立了审批科室与监管科室之间的联动监督机制。审批科室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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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期将到期的生产经营单位，提前 3个月发出督促办理通知书，并

将督办企业和办理结果及时通报相关监管科室。监管科室对检查发

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及时通报给审批科室，坚持“发

现隐患未整改不批”原则，把好隐患整改关，提高企业本质安全。  

建立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机制。建立了以安全生产行政执法

人员作为随机抽查主体的“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”，以监管部门重点

监管的生产经营单位以及列入安全生产“黑名单”等为主体的“随

机抽查对象名录库”，抽查检查结果在“双随机一公开”平台向社会

公开，目前录入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36人，建立随机抽查对象名录

库 10 个，录入检查对象企业 371 家，抽查事项清单 6条，抽查开展

情况 25次，公开行政处罚信息达 18条。 

二、依申请类政务服务事项改革任务落实情况 

（一）、落实调整、取消依申请类政务服务事项。2019 年调整、

取消行政审批事项 0项。 

（二）、行政许可标准化工作情况。按照省、市行政许可标准化

工作的统一部署，及时更新行政许可事项的办事指南和业务手册。 

（三）、调整完善权责清单工作情况。2019 年度单位权责清单

没有调整。 

三、政务服务改革任务落实和方式创新情况 

（一）、推行依申请类政务服务事项“应进必进”的情况。2019

年度比照广东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，我局依申请类政务服务事

项共 0项，进驻实体政务大厅有 0项，纳入一窗办理有 0项。 

（二）、创新服务制度和优化办理流程情况。结合《关于印发梅

州市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工作方案（2019—2020年）的通知》（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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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府办〔2019〕8号）的要求，重点在推进“网上办”“马上办”“一

次办”“就近办”指标和行政审批流程再造、推动公开透明审批、持

续提高行政效率等方面取得的成效情况。 

一是实施诚信承诺审批。申请人申请办理特种作业操作证和特

种作业操作证复审（延证）时提交的“体检证明”，改为个人健康书

面承诺，群众无需再跑去县级以上医院进行体检并出具“体检证明”，

无需再因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和复审（延证）花费体检等费用。 

二是创新审批方式，先办结后完善。加油站安全条件审查和设

计审查法定审批时限分别由 45个法定工作日和 20个法定工作日，压

缩至 1 个工作日内马上审批办结。为了群众办事不跑腿，我局受理

加油站安全条件审查和设计审查申请后，窗口工作人员马上进行形

式审查，对材料齐全、合法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实行马上审批办结。

对申请材料存在的问题缺陷，让企业后续再补充完善。 

三是制订了《梅州市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承诺审批实施

细则》，将“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”“危险化学品

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”“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”

“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储存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”

“ 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”等 5项整合为“建设项目

安全设施设计审查”1项，改为程序性审查，实行承诺制审批，只要

申请材料齐全、有效的，即时审批出件。 

四、公正公平和满意度情况 

（一）、服务对象对事项办理的满意程度。2019年度服务对象评

价整体情况：全年共收到有效评价 118条，其中：满意 118，占 100%；

基本满意 0，占 0%；不满意 0，占 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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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、投诉举报事项及其处理情况。2019 年度我局全年没有收

到投诉举报，3746件行政审批事项均在法定时限内办结，在办理

过程中没有不遵守办理规定以及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、滥用职权、

故意刁难办事者、应作为而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情形。  

五、存在问题和困难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四条规定危险物品的生

产、储存单位以及矿山、金属冶炼单位应当有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

安全生产管理工作。但《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

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0号）等部门规章安全生产条件

没有明确规定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，致使部分企业没有配备注册安

全工程师。 

 

六、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

（一）是向上级反映存在问题，建议修改完善行政许可部门规

章，把企业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列入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。 

（二）是加强事后监管执法，督促矿山企业加大安全投入，加

强安全生产基础工作，要求企业配置注册安全工程师，确保企业安

全生产条件达到法律法规要求。 
 

 

 

 

梅州市应急管理局 

2020年 5月 20日 

 

 


